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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宁东铁路解除参股公司股权 

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 

2023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（临时会

议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宁东铁路解除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

充协议的提案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宁东铁路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情况概述 

2019 年 4 月 25 日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宁东铁路”）与控股股东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国运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宁东铁路

将其持有的 17,000 万元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太中银铁路”）股权以 17,000 万元价格转让给宁国运。 

2019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（临时

会议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宁东铁路签署参股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

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》。宁国运与宁东铁路签署《股权转让协

议之补充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宁东铁路

同意宁国运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，在收到拨款后 10 个工作

日内，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至宁东铁路。截至履约日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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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条件未成就，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未能按期支付，宁东铁路

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。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

签署至今，对应股权的管理权、控制权并未发生变化。 

鉴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已不具备履行的现

实条件，经双方沟通协商一致，同意解除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

《补充协议》。 

二、解除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太中银铁路作为国家级铁路运输大通道，目前收益状况良

好，宁东铁路继续持有其股权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同时，

宁东铁路作为其股东，继续持有太中银铁路股权，将有利于推

动宁东铁路与太中银铁路多口接轨，有效提高运输效率、增加

铁路运量，推动铁路运输协同发展，契合公司主责主业。 

本次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的解除，系双方综

合考虑公司主业定位、发展战略及协议执行现实条件，经双方

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，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期后财务状况和损益

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三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与宁夏国有

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股权

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书》不具备履行条件，宁夏宁东铁路有限

公司亦未办理对应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其继续持有太中银

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17,000 万元股权，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期后

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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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在审议本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，不存在违反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情形。 

四、监事会审核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与宁夏国有资本运营

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2019

年12月26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书》目前为止尚

不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，双方协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

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会损害

公司及股东利益。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时按规定进行了

回避表决，不存在违反关联交易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决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（三）监事会对公司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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